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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2年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4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本部 301會議室 

主席：李委員兼召集人麗芬 

紀錄：蔡欣儒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111年第 3)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認。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1 年第 3 次會議決定

(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本案列管案件追蹤共 7案，無解除列管案件，7

案均繼續追蹤(如附件)。分別說明如下： 

一、 序號 2、3、5、6，請醫事司、國民健康署、社

會及家庭署，參酌委員建議，賡續依前次會議

決定事項積極辦理。 

二、 序號 1，請醫事司、食品藥物管理署賡續依前

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另請醫事司下次會議說

明邀集相關團體召開會議討論後之辦理情形。 

三、 序號 4，請國民健康署賡續依前次會議決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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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積極辦理，並於會後將「探討男性年齡對人

工生殖施術結果及其相關影響之文獻回顧研

究」之相關結果資料及新聞稿內容，提供委員

參閱。(業於 112年 4 月 19日提供) 

四、 序號 7，請食品藥物管理署參酌黃淑英委員意

見，檢視《醫療器材管理法》、《醫療器材來源

流向資料建立及管理辦法》是否須調整修正。 

 

第二案：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年)「111 年

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請綜合規劃司參酌委員建議統籌調整成果報告

內容。 

 

第三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涉及本部相關重要決定(議)事

項之工作報告，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洽悉。 

 

第四案：有關「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

助方案」執行至 111年底之施行成果，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國民健康署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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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國民健康署會後提供本報告案簡報資料予

委員參閱。(業於 112 年 4 月 19 日提供) 

二、 請國民健康署於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年

第 1 次會議報告方案施行成果，並參酌委員建

議納入相關數據分析資料。 

肆、 散會：下午 3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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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1 年第 3次會議決定(議)

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黃委員淑英： 

一、 序號 1(會議資料 p.22)，有關於手術同意書加入乳房

植入物病患登錄制度相關宣導一案，相關資料已蒐

集多時，請醫事司加速辦理並說明後續會議時程。 

二、 序號 4(會議資料 p.23)，請國民健康署提供「探討男

性年齡對人工生殖施術結果及其相關影響之文獻回

顧研究」之相關結果資料及新聞稿內容，本案建請

繼續列管。 

三、 序號 6(會議資料 p.25)，請醫事司說明衛教資訊辦理

進度。 

四、 序號 7(會議資料 p.25)： 

(一) 有關《醫療器材來源流向資料建立及管理辦法》

逾越母法之疑慮，請食品藥物管理署說明該辦法

訂定過程是否依法制程序辦理。 

(二) 乳房植入物、陰道植入物等醫療器材皆與女性相

關，且對女性身體健康影響甚鉅，是許多人關心

的議題，依《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19 條第 2 項

規定應申報，然《醫療器材來源流向資料建立及

管理辦法》卻有但書，建議食品藥物管理署再次

檢視母法規定與授權子法執行內容不符之處，並

評估如醫療機構無向主管機關申報流向資料之

必要性，則建議修正《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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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建請繼續列管。 

何委員碧珍： 

序號 4(會議資料 p.23)： 

(一) 請國民健康署補充說明「探討男性年齡對人工生

殖施術結果及其相關影響之文獻回顧研究」之結

論、新聞稿內容及是否就研究成果研擬調整相關

政策措施。 

(二) 考量「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

助方案」政策之重要性，建議國民健康署研擬相

關研究案追蹤國內個案人工生殖成功率等數據，

以利未來政策精進及推行。 

余委員秀芷： 

序號 5(p.24)： 

(一) 首先感謝本案規劃未來輔具中心可能有相關協

助，但再次提醒升降桌並無相關的防護措施，作

為尿布台會有一定的危險性，且其體積龐大一般

家庭可能無空間置放，應不適合做為育兒輔具。

另外，縣市政府的輔具中心皆曾反映量能不足問

題，建請社會及家庭署協助。 

(二) 大多數育兒輔具都屬於生活用品，未列入輔具補

助項目中，建請社會及家庭署研擬相關措施，幫

助身心障礙婦女在育兒時能使用更多實用的輔

具。 

(三) 身心障礙者每 2年可獲得的輔具補助為 4 項，成

為父母後輔具補助就可能需分配於育兒使用，但

在育兒期間使用階段性且經濟負擔較重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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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嬰兒床等)，建議研議輔具中心以租借方式提

供身心障礙育兒家庭使用以減輕負擔。 

 

第二案：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111 年度

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報請公鑒。 

何委員碧珍： 

一、 「院層級議題一、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

等」(會議資料 p.27)：有關檢討策進說明，建議應描

述詳細原因及下次改聘日期。 

二、 「院層級議題五、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平等」 

(會議資料 p.41)：有關目標二策略一之具體作法四，

建議 112 年後績效指標以涵蓋率呈現。 

三、 「部會層級議題(一)建構孕產婦完善之照顧服務，

落實健康管理與保障」(會議資料 p.47)：有關交通費

補助之績效指標，請統一以「人次」呈現。 

四、 「部會層級議題(二)認識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型態，

鼓勵家庭教養子女責任共同分攤，友善障礙者家庭

育兒支持」(會議資料 p.48)：有關「降低身心障礙者

獲取兒少照顧知能之障礙」之目標，建議調整目標

文字並研議修正績效指標以明確數值呈現。 

五、 「部會層級議題(五) 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賡

續提供社會福利諮詢服務」：建議於檢討策進補充說

明通話量銳減原因。 

 

第四案：有關「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

方案」執行至 111 年底之施行成果，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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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淑英： 

一、 為了解政策成效，請國民健康署藉由人工生殖技術

補助產下新生兒數與非補助產下的新生兒數之數據

差異，以及補助一般與中低收入戶的家庭之相關成

果，皆提出分析與比較數據。並計算接受補助所產

下之新生兒共花費金額、成功率等數據。 

二、 另除男性年齡外，亦請補充受術夫妻分別不孕原因。

綜上，建請國民健康署 113 年再次就本案成果及相

關數據分析提出報告。 

三、 請國民健康署於會後提供本案簡報檔。 

何委員碧珍： 

建議國民健康署研議以性別分析方式再次檢視成果資

料，並分析補助個案夫妻年齡，以利未來政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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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2年第 1次會議 

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報告事項第一案：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1年第 3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下表序號係依據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2年第 1次會議資料註記。) 

序號 案由 決定（議）事項 辦理單位 

1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6年指出乳房
植入物與間變性大細胞淋巴癌具
相關性，請衛生福利部建立有效
之監測及追蹤機制以了解台灣乳
房植入物使用及不良反應情形。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8 年第 1 次會

議臨時動議第 2 案) 

請醫事司、食品藥物管理署賡續
依前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另請
醫事司下次會議說明邀集相關團
體召開會議討論後之辦理情形。 

醫事司、食品藥
物管理署 

2 建請衛生福利部完善人工協助生
殖母嬰健康指標。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9 年第 2 次會

議討論事項第 2 案) 

請國民健康署參酌委員建議，賡
續依前次會議決定(議)事項積極
辦理。 

國民健康署 

3 建請國民健康署說明《優生保健
法》修法規劃及相關進度。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0 年第 3 次會

議臨時動議第 2 案) 

請國民健康署參酌委員建議，賡
續依前次會議決定(議)事項積極
辦理。 

國民健康署 

4 建請衛生福利部完善人工協助生
殖健康指標。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1 年第 1 次會

議討論事項第 2 案) 

請國民健康署賡續依前次會議決
定事項積極辦理。 

國民健康署 

5 建請衛生福利部研議身心障礙者
育兒輔具租借或輔助購買等相關
服務。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1 年第 2 次會

議報告事項第 3 案) 

請社會及家庭署參酌委員建議，
賡續依前次會議決定(議)事項積
極辦理。 

社會及家庭署 

6 建請衛生福利部說明國內非侵入
產前檢查使用情形及衛教規劃。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1 年第 2 次會

議討論事項第 1 案) 

請醫事司參酌委員建議，賡續依
前次會議決定(議)事項積極辦
理。 

醫事司 

7 建請說明《醫療器材來源流向資料
建立及管理辦法》之法規疑義。 

 

(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1 年第 3 次會

議討論事項第 1 案) 

請食品藥物管理署參酌黃淑英委
員意見，檢視《醫療器材管理
法》、《醫療器材來源流向資料
建立及管理辦法》是否須調整
修正。 

食品藥物管理署 

 










